优秀勘察设计奖

黑龙江省水利科学技术进步奖推荐书
（       年度）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设计单位

（主申报）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单位资质
	
	证书编号
	

	
	联 系 人
	
	手    机
	

	
	电    话
	
	邮政编码
	

	
	传   真
	
	电子邮箱
	

	境内、外合作设计单位
	
	方案□
	初设□
	施工图□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使用单位
	

	建设地点
	

	总用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设计类别
	新建□   改建□   扩建□
	设计

起止时间
	     年  月 至    年   月

	开工时间
	         年    月    日
	竣工时间
	        年     月    日

	竣工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竣工

验收部门
	

	消防

备案时间
	         年    月    日
	交付

使用时间
	          年     月    日

	投资来源
	计划□  自筹□    贷款□

合资□   外资□
	申报等级
	一等□   二等□   三等□


二、主要设计人员情况

	排序
	姓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专业
	设计职务及设计中主要负责何项工作
	身份证号/

军官证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1、主要设计人员排序应按照设计中所起作用的原则，不按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2、境外设计人员可不填写此表。

三、工程勘察设计项目特点
	项目概况
	（项目总体介绍、项目规模、复杂程度及影响程度等，限500 字）

	技术特色
	（项目特色及主要的技术成果指标，限1500 字）

	技术成效

与深度
	（解决的技术难题、工程问题的成效与深度，限1500 字）

	综合效益
	（项目产生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以及示范推广价值，限500 字）


四、水系统工程项目建设内容

	系统类别或分项内容
	形式及设置范围
	特 点

	
	
	

	
	
	

	
	
	

	
	
	

	
	
	

	
	
	

	
	
	

	
	
	

	
	
	

	
	
	

	
	
	

	
	
	

	
	
	

	
	
	

	
	
	

	
	
	

	
	
	


五、附  件
	申报材料目录（不限于此）：

（1）发展改革委员会（或其他上级单位）立项批复；

（2）政府规划部门签发的规划意见书及附图或规划部门签发的建筑规划许可证；

（3）消防部门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或相关文件（如专家论证会意见）；

（4）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或四方验收；

（5）建筑工程规划验收备案；

（6）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7）《使用单位的反馈意见表》；

（8）《申报单位法人代表人声明》；

（9）《合作设计项目申报证明》；

（10）其他文件（已有奖励、涉密项目处理、专项技术成果认定证明等）。

.




优秀勘察设计奖

《黑龙江省水利科学技术进步奖推荐书》填写要求

(2021年度)

1、申报项目为中外合作项目时，应是由省内注册登记的法人单位负主要责任并承担项目方案、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的主要工作量，同时应提供双方合作协议书，并注明双方合作责任，在项目名称后注明该项目为合作项目。

2、由若干单位共同协作完成的工程设计项目，应按整体工程项目，由主要完成单位申报。主要合作设计单位应填写在“项目申报表”的第一项“基本情况”栏。合作设计单位不得超过两家。合作设计单位要在“项目申报表”的最后一项“合作设计项目申报声明”中加盖印章。

3、申报项目必须有建设单位和使用单位对设计的反馈意见和竣工验收证明材料。在省外（境外）承接的工程设计项目也应提供相应的评价和证明材料。 

4、申报材料要完整、准确，图纸要图面清晰，数量不要太多，深度以能说明项目内容为准。设计主要特点部分应具体说明设计技术及创新要点。    

5、“主要设计人员”表单中，主要设计人申报顺序按照设计中所起作用重要程度的原则填写，不按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排序。此人员名单申报后不得更改。获奖人员名单以申报顺序截取。

6、“项目申报表”的第一项“基本情况”中的“申报单位联系人”一栏，应为单位技术管理部门人员，不宜填报具体项目的设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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